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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分值 工作职责 责任单位测评
项目

指标
名称

县委宣传部

县委宣传部

县委宣传部

海游镇
县人劳社保局

县文明办
海游镇

县文广新局
县公安局
县工商局

县教育局
团县委

1）列举县（市）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件、活动；
2）说明县（市）级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普及活动情况；
3）列举县级相关部门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所开展的主要
工作；列举近两年重要纪念日、节庆日举办的教育活动。

1）列举县（市）级相关部门为开展“四德”教育实践活动；
2）说明县（市）级城市精神，说明宣传发动情况；
3）列举县（市）开展文明礼仪宣教实践活动；
4）说明县（市）级开展道德模范评选、学习、宣传等活动情况
5）说明县（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管理、使用情况；
6）说明县（市）级开展红色旅游、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以及管
理、宣传推介情况。

列举县（市）级相关部门为建立学习型组织所采取的主要措
施，提供开展市民终身教育的计划、教材，说明落实师资队伍
的具体措施。

分别统计截止测评前一年度末市民学校与街道办事处（镇）
总数之比和市民学校教学点与居委会总数之比。

列举县（市）级相关部门针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的教育问题
制定的有关文件，说明落实情况。

根据《文明城市测评调查问卷》、《浙江省文明城市复评问卷》
进行测评统计。

随机抽查网吧、电子游艺厅、出版物经营场所各3处。3处均
符合标准为 A；2处符合标准为 B；1处符合标准为 C；其余
情形为C#。

随机抽查校外活动场所（如县、市级青少年宫或青少年活动
中心等）1处。符合上述3项标准为A；符合2项标准为B；其
余情形为C#。

1、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党员干部教育以及日
常工作学习生活中，并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2、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知荣辱、讲正
气、尽义务，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3、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利用重大活动、重要纪念日、节
庆日，开展以“我们的节日”等为主题的集中性学习宣传活动。

每少一项扣0.5分。

1．倡导并自觉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基本道德
规范，开展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
2.提炼出城市精神，并为广大市民熟知；
3.大力开展以“文明交通”、“文明出行”等为主题的文明礼仪
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公民道德建设；
4.定期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并引导新闻媒体，开展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报告会等活动，大
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
5.设立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正常开展活动；
6.大力开展红色旅游，拓展革命传统教育新阵地，制定加强
红色旅游工作的意见或办法，加大红色景区、景点建设管理力
度，加强红色旅游宣传和推介工作，促进红色旅游健康发展。

每少一项扣0.5分。

1、积极开展争创“学习型组织”等活动，常年开展市民终身教
育，有计划、有教材，师资队伍落实；
2、坚持常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每年有计划、有记录、有总
结，在全社会广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的社会氛围；

3、街道（镇）建立市民学校，有效开展活动；

4、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的教育形成制度，并得到落实。
每少一项扣0.7分，直至扣完。

按照“满意”为该项分值的 100%、“基本满意”为该项分值的
66%、“不满意”为该项分值的33%，计算最后得分。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对文化娱乐场所，特别是网吧、电子
游艺厅、出版物经营场所等实施有效管理。

随机抽查3处。每一处不符合要求扣0.5分。

1、团队活动制度健全、活动经常化，组织开展健康有益的文
体、科普、道德实践、社会实践等活动；
2、制定并实施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与发展规划，有县
（市）级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
3、校外活动场所内容健康，管理规范，资源能有效向农村辐射。

每少一项扣0.6分。

审看材料
听取汇报

审看材料
问卷调查
实地考察

听取汇报
审看材料

问卷调查

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

1.5

3

2.5

1

1.5

2

Ⅲ-15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学习
宣传

Ⅲ-16道德实践

III-17市民教育

III-18群众对思想
道德建设和文明礼仪
宣传教育的满意度

III-19文化娱乐场
所管理

III-20校外活动与
相关场所管理

II-5
思 想
道 德
建设

II-6
未 成
年 人
思 想
道 德
建设

I-3
人 文
环境

三门县2011年迎接浙江省文明城市复评工作责任分解表

（下转第6版）

（上接第1版）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分值 工作职责 责任单位测评
项目

指标
名称

I-1
政 务
环境

II-1
政务
行为
规范

II-2
社 会
诚 信
体 系
建设

III-5电子政务建
设

III-6群众对党政
机关工作效能的满
意度（%）

III-7群众对反腐倡
廉工作的满意度（%）

III-8诚信政府建
设

III-9群众对政府为
民办实事的满意度

1、建立城市政务网站并及时更新内容；
2、利用政务网站开展公共服务；
3、充分利用政务网站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每少一项扣0.3分。

按照“满意”为该项分值的 100%、“基本满意”为该项分值的
66%、“不满意”为该项分值的33%，计算最后得分。

按照“满意”为该项分值的 100%、“基本满意”为该项分值的
66%、“不满意”为该项分值的33%，计算最后得分。

1、加快政府诚信体系建设，形成社会对政府部门承诺的监督
网络，促进政府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社会管理职能；
2、政府在民事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严守契约；
3、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高、工作作风实、服务态度好。
抽查工商登记处、车管所、婚姻登记处等各 1处，每一处不符
合要求扣0.3分。

按照“满意”为该项分值的 100%、“基本满意”为该项分值的
66%、“不满意”为该项分值的33%，计算最后得分。

实地考察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

实地考察

问卷调查

1

1

1

1

1

1）提供县（市）政府网站的网址与网站主页打印件；
2）说明县（市）级主要政府工作部门是否登录县（市）政府网站，
或者建立专门的网站，并与政府网站链接；政府网站是否提
供网上办事渠道（比如办事表格下载，各类证件申请，等等）；
3）说明县（市）政府利用政务网站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情况。

根据《文明城市测评调查问卷》、《浙江省文明城市复评问卷》
进行测评统计。

根据《文明城市测评调查问卷》、《浙江省文明城市复评问卷》
进行测评统计。

1说明县（市）级相关部门为加强诚信政府建设所采取的主
要措施；
2）分别统计近两年县（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签约的道路、交
通、大型广场、大型绿地、大型文化设施等主要市政工程项目
的履约率。履约率的计算方法如下：（市政工程项目总数－政
府违约的工程项目数）÷市政工程项目总数×100%。履约
率≥95%为符合标准；

根据《文明城市测评调查问卷》、《浙江省文明城市复评问卷》
进行测评统计。

县府办

县纪委
海游镇

县纪委

县府办
法制办
工商局
交通局
民政局

县府办
海游镇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分值 工作职责 责任单位测评
项目

指标
名称

I-2
市 场
环境

II-3
市 场
监管

II-4
“ 窗
口”
行 业
服务

III-10星级文明规
范市场

III-12群众对市场
管理和购物环境的
满意度

III-13无照经营率

III-14“窗口”行业
规范化服务

1、街道范围内的农贸市场 80%达到二星级以上文明规范市
场（欠发达地区达到 70%以上）；其他农贸市场 70%达到一星
级以上文明规范市场（欠发达地区达到60%以上）；
2、年成交额超亿元市场有 90%以上达到二星级文明规范市
场（欠发达地区达到80%以上）。

每少一项扣0.7分。

按照“满意”为该项分值的 100%、“基本满意”为该项分值的
66%、“不满意”为该项分值的33%，计算最后得分。

＜5%的得 0.5分，在≥5%和＜7%之间的得 0.3分，≥7%的得
0.1分。

1、建立并完善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失职追
究制等制度，考核、奖惩等纪律严明；职业道德教育和政治业
务学习实现经常化、制度化；从业人员服务规范，诚信守法；

2、广泛开展全员文明礼仪宣传教育，从业人员文明礼貌、热
情耐心、认真负责；

3、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内外监督机制健全，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及时处理，投诉处理率达到 95%以上；提供便民措施，探索改
进服务方式，强化服务功能，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不断提高。

实地考察

问卷调查

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

1.5

1

0.5

5

1）分别说明街道和乡镇范围内农贸市场创建星级文明规范
市场的情况；
2）说明年成交额超亿元市场创建星级文明规范市场的情况。

根据《文明城市测评调查问卷》、《浙江省文明城市复评问卷》
进行测评统计。

随机抽查 1条主商街和 2条次商街店铺，核实无照经营情
况.

（见“‘窗口行业’考察操作表”）
随机抽查5个行业（医疗为必查行业），取 5个行业得分的平
均值。

县工商局
县经贸局
海游镇

各市场主办单位

县工商局
海游镇

县食安委办公室
县工商局
县卫生局

各职能部门

县纪委

III-11市场经营管
理

1、经营者证照齐全，物品放置有序，无乱堆乱放和占道、跨门
经营现象；
2、商位、营业房内外卫生整洁，市场通风无异味；
3、市场物业管理、商品质量、卫生、治安、消防等工作制度健
全并落实。

每少一项扣0.7分，直至扣完。

实地考察 2
随机抽查各类市场 3个，每个市场符合上述 3项标准为达
标，任一项不符合标准该市场即不达标。3个市场达标为A；
2个市场达标为B；其余情形为C。

县工商局
县卫生局
县公安局

2、市场环境专项工作组 组长：俞茂昊 牵头单位：县工商局

3、人文环境专项工作组 组长：邵全建 陈金华 牵头单位：县府办


